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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112年廉政會報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8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地點：本分局第1會議室 

主席：呂召集人文玉          紀錄：林君屏 

出席委員：蘇副召集人英豪、黃副召集人俊豪、黃委員紹翔、陳

委員冠閔、吳委員淵展、盧委員勇廷、林委員華燦、

簡委員書本、蘇委員建龍、卓委員秀郡、謝委員莉娥、

林委員協同、張委員修榕、朱委員建源、馬委員信宏、

吳委員松旺、王委員祐瑋、饒委員書安、梁委員庭亞、

汪委員佳璇、蘇委員雅文、張委員庭禎(外聘委員)。 

列席人員：工務科林岳㠏、交通管理科張洺瑋。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蘇副召集人英豪：有關上次會議臨時動議部分，目前勞動部

就本分局異議案件之答辯仍認定本分局為職安法之事業單位，

相關訴願與行政訴訟案件已委託張律師提供法律協助，後續

請張律師就職安法之事業單位定義研議突破點。 

主席裁示： 

一、 上次會議提案四有關喬木病蟲害防治亦為局長重視項目，

如有喬木傾倒或影響主線行駛可能會有媒體報導，特別

是隧道口部分，且近期多颱風，請各工務段加強巡視轄

區內高風險路段及樹種，避免影響用路人安全。 

二、 本分局受職安處分案件再麻煩張律師提供協助。 

參、秘書單位工作報告(含再防貪案件報告)：(略) 

簡委員書本說明：法務部為減輕財產申報義務人自行查詢財

產之負擔，特研議擴大線上授權查調財產服務，由原本每年

1次增加為每年8次，提供就到職申報者得以申辦，並自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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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6日開始實施，另本項服務介接財產資料僅供參考，

申報人仍應善盡查詢義務，避免資料漏失。 

主席裁示： 

一、 請各位委員將秘書單位提醒事項向每位同仁宣達。 

二、 請各單位主管特別留意資安部分，尤其是系統標，要

確實落實高公局 ISMS 制度及規定，以防範網路攻擊。 

三、 本分局關鍵基礎設施或相關災防演練，可再強化人為

恐攻或資安危害等情境安排，增進同仁應變能力。 

四、 有關專案業務，如邊坡專案稽核發現尚有部分制度面

可再檢討精進，並朝實務面可行方向努力，目前已由

業管單位著手進行，回歸制度面改善方為正本清源之

作法。 

五、 再防貪報告所提大甲工務段之「材料廢土及營建廢棄

物進出工務段作業規定」提供其他工務段得視需要參

考訂定。 

肆、專題報告-事故處理勞務工作(報告單位：交通管理科)：詳

會議資料 

呂召集人文玉詢問：有關簡報第11頁提及各段已於6月30日

開會討論，其中涉及各段工程司判斷部分是否已執行，各段

有無意見表達。 

黃委員紹翔詢問：目前工務段已取消24小時值班，故涉及工

程司出勤判斷有實務上困難，且中交控亦有事故班派遣席位

進駐，相關工作分配請業管單位補充說明。 

交通管理科幫工程司張洺瑋說明：6月30日討論會議中已確

認部分緊急案件於白天係由工務段專業承攬廠商進行處理，

夜間則由值日助理以手機通知工程司判斷後，聯繫中交控進

行派遣。 

呂召集人文玉詢問：簡報第18頁提及113年事故班契約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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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晶片掃描器部分，目前已執行中或113年始辦理，請補

充說明。 

交通管理科幫工程司張洺瑋說明：之前北區發生動物路死事

件時已請各段採購寵物晶片掃描器，放置於事故班駐地使用，

並規劃於113年契約中增列相關規定。 

朱委員建源說明：苗栗段事故處理廠商已備妥寵物晶片掃描

器使用。 

馬委員信宏說明：斗南段及事故處理廠商已購置寵物晶片掃

描器使用。 

吳委員松旺說明：大甲段已購置寵物晶片掃描器提供事故班

依程序使用。 

王委員祐瑋說明：南投段已購置寵物晶片掃描器使用。 

饒委員書安說明：臺中段會後辦理採購並放置於113年事故

班駐地使用。 

主席裁示：有關動物路死處理各單位要提高敏感度，並尊重

牠是一個生命，遇有事件務必依程序使用寵物晶片掃描器，

避免衍生爭議。 

伍、案例分享-工程承攬契約中實務上關於「漏項」之處理 (報告

人：張律師庭禎)：詳會議資料 

陸、提案討論：詳會議資料 

提案一                              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本分局廉政會報設置要點第3點修訂案。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請政風室簽辦要點修訂事宜。 

 

提案二                             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建請本分局各單位落實職期輪調機制案。 

簡委員書本說明：本項提案係針對各段庫房管理人員，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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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段因案業辦理職務調整外，其餘各段庫房管理人員皆久任，

爰建議應考量該等人員之風評予以適當調整業務。 

朱委員建源說明：考量庫房工作需經驗累積，目前工務段人

力不足情形下，倘該員執行業務順遂，且無其他異常狀況，

建議暫不予輪調職務。 

簡委員書本回應：有關苗栗段意見，鑑於之前辦理苗栗段隔

音牆案件之查察與稽核時，當時庫房人員提供之書面資料即

有2種版本，恐有登記未落實情形，爰建議苗栗段評估是否

做適當調整或對該員多給予關注。 

馬委員信宏說明：斗南段庫房管理目前由約僱技工辦理，考

量段內人力及人員業務能力，因應對策包含於庫房內增設監

視器，及調整職務由工程司或約僱人員承辦。 

吳委員松旺說明：大甲段前因案已調整庫房管理人員，目前

執行順遂，未來亦考慮待其久任後得由新進工程司兼任辦理。 

王委員祐瑋說明：庫房管理因涉及公家帳料，南投段係由士

級職員辦理，惟段內僅2名士級職員且遇缺不補，爰爾後將

考量由工程司兼辦，以因應人力不足情形。 

饒委員書安說明：臺中段同南投段作法，認為庫房應由編制

內人員管理，至於係由士級或工程司辦理則視段內人力調配，

其職務輪調制度亦可配合執行。 

簡委員書本回應：本項提案主要是考量庫房人員久任易衍生

廉政風險，爰該等人員之風紀建議段長得向段內人員諮詢與

瞭解，俾妥適判斷與安排。 

主席裁示： 

一、 請各段落實執行庫房管理相關作業規定。 

二、 請各段檢視庫房管理制度面及設備面是否有需強化部分，

如增設監視器協助庫房進出入管制等。 

三、 考量工務段人力有限，上述2點先行落實辦理，亦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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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室協助檢視，倘仍有風險存在再行研議職務輪調部分。 

 

提案三                          提案單位：工務科                                                           

案由：有關研訂本分局工程預算書及說明書自主檢查表案。 

蘇副召集人英豪：鑑於各單位契約之說明書內所列相關依據

規範及規章常誤用舊版，建議納入本表提供各單位自主檢核。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請工務科將蘇副分局長之意見納入後更新本表。 

 

提案四                         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有關本分局內部網路共用空間使用注意事項案。 

呂召集人文玉詢問：請機保場說明本項提案是否需於該網路

共用空間增設存取限制等措施。 

林委員協同說明：增設存取限制恐造成同仁使用不便，建議

由各承辦人針對上傳至共用空間之機敏文件設定開啟密碼，

以防範外洩。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各單位落實機敏資料保密作為。 

柒、臨時動議： 

陳委員冠閔說明：請教張律師，本分局近年針對橋涵、邊坡

及事故處理辦理專案稽核，專案稽核標的皆為履約完成且驗

收合格結算案件，如在稽核過程中發現承包商非故意之疏漏

或缺失，得否依當時契約規定裁罰承包商，若可裁罰，其裁

罰年限多久，如承包商秉持案件已驗收合格堅持不繳納罰款，

而向工程會申請爭議調解，機關立場是否合理。 

張委員庭禎回應：上述案件前提應為驗收合格，後經稽查發

現缺失，再依契約條款請求，依個人理解是整個案件如經驗

收合格，完成付款且保固期已過，契約即已結束，無所謂時

效問題，除非契約訂有除外條款、延伸條款、保固條款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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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瑕疵擔保問題，這時機關較有權利於契約結束後向廠商

求償，如果沒有這些除外情形，依我個人認知及經驗，如契

約已結束且驗收完成，在法律上用語為「瑕疵已被治癒」或

者機關已認同這個瑕疵，事後再依契約條款追償有困難，至

於裁罰是沒有期限，只要於契約存續期間皆可進行，與民法

請求權不同。 

簡委員書本回應：政風室近幾年辦理之專案稽核及清查均為

上級機關規劃交辦，如去年廢料及廢棄物專案稽核係因本分

局案件而由高公局規劃辦理，今年金錢債權專案稽核則係法

務部廉政署規劃後交由全國政風機構共同執行，政風室僅配

合辦理，包含稽核標的期間及件數規定。有關分局長指示盡

量挑選執行中案件部分，日後政風室將依指示辦理並尋適當

時機將張律師意見向上級政風機構反映。另請教張律師，政

風單位常在採購案件履約且驗收完成多年後接獲檢舉廠商偷

工減料，多半來自廠商間、下包廠商及內部員工檢舉，部分

查察後確實屬實，機關能否對廠商做處置；針對已完成驗收

案件稽核發現明顯缺失，能否就主辦人員及監造單位課責，

檢討其有無落實督導責任。 

張委員庭禎回應：檢舉發現偷工減料問題屬於損害賠償範疇，

可依據民法辦理追償，另採購案件履約缺失可追究行政責任。 

主席裁示：為避免衍生履約爭議調解，請政風室爾後稽核案

件擇定盡量以履約中案件為主，協助機關把關工程品質。 

捌、主席結論： 

感謝各委員參與本次會報，也感謝張律師撥空參加，謝

謝大家! 

玖、散會：12時 

 


